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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媒体审判”与司法审判 

阮 啸

    近年来，由于我国民主进程的不断推进，媒体的言论自由也有了逐步的放开。一些过去可以由党政等

“一把手”们压着的问题，现在多多少少总要被拿到太阳底下，接受人民的监督。但媒体言论的自由也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正常的司法审判工作。目前中国出现的一些“媒体审判”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正常的司法审

判的情况，于是一些法学界人士拿出了尘封十多年的《关于媒体与司法审判独立的马德里准则》，开始了

这方面的研究。但笔者目前所看到的一些研究似乎只停留在对《马德里准则》对本身的研究上，对于媒体

与司法独立的关系仅仅是介绍了一下在《马德里准则》中是如何规定的，有何立法精神，以及该如何落实

等之类的问题。笔者倒并非想说《马德里准则》的研究不重要，只是很想从法理等角度来看一下这个问

题。但限于笔者的自身知识水平，大家不必苟同或嘲笑笔者的一些浅陋观点。笔者只不过借着中国目前的

“媒体审判”现象来作一个抛砖引玉的工作。 

    众所周知，“媒体审判”是不可能有法律效力的，但它在实际生活中确有一定的实际效力。它的效力

从何而来呢？APP纸业在中国种的速生林会极大破坏中国的生态，但其既没有违反《森林法》、《环境保

护法》,也没有违反《外资企业法》、《合同法》等其他法律，所以司法一时还无法介入，但当媒体报道

与评论后，不少人就决定不购买APP纸业的纸类产品。显然这对APP的销售是有负面影响的，我们也就可以

将之视为一种“媒体审判”的结果。“佘祥林案”出来后，司法机关尚未对当时的那些审讯民警怎样，媒

体的一系列质问就搅得那些民警不得安宁，导致了一名民警自杀身亡的惨剧。由此二者可见，“媒体审

判”的效力是藏在社会中的，它的渊源应当就是社会舆论。 

    如果说前者是“媒体审判”的一个积极成果，那么后者就是扰乱社会公正，煽动民众激情破坏司法审

判的一个消极后果。基于后者，现在司法界就有一种观点，认为“媒体审判”是对司法审判的一种冲击。

并认为，媒体表达的民众情绪容易激情化，使司法不能理性裁判，于是得出结论是司法必须要避免受到媒

体的影响。就像西方的陪审员那样要在完全对此案不了解的情况下作的判断，才是公正的。且不说国情与

制度的不同，单要知晓一点，在关于审萨达姆的案子上，你能给我找一个不认识萨达姆的地球法律人吗？

不行，如果在一些媒体关注较小的案子上尚可这样认为，那么在一些公众聚焦的问题上却难以做到这一点

了。再从媒体那一方面来讲：首先，写新闻、评论的人未必就不懂法，他们也可能是一些法律专家，他们

对自己的文字也是会有些法律和社会的责任感的；其次，若真的言论十分自由，媒体业又十分发达的话，

那么媒体应是个方面声音的汇集、交锋的场所，不仅不能使民众激情化，反而会令民众更理性的来看待这

些事；还有，若民众长时期对该类社会现象及其司法审判结果有很大的异议的话，那是否该考虑立法的正

当性问题了。综上，司法审判不应仅仅为了保持公正起见，就闭目塞听来闭门造车了。 

    “媒体审判”，顾名思义，又“审”又“判”。“判”只需按一定的法律事实再依据一些法律条文、

立法思想等，就可以进行一系列的推理断案了。虽则有时候这也有点困难，但在这方面媒体能汇集到一套

巨大的智囊班子，可以由人大代表、政府官员、法学教授、法律工作者等组成，推力断案的能力绝然不会

比法院所作的决断差。“审”对媒体而言就成了一个问题了。如果所国家的公检法等机关还能有点耍耍小

聪明逼逼口供之类的能力，那么媒体不但难以接触到第一手的直接法律事实，甚至有时连一般公民尚还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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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知情权都被剥夺了。——着从屡见报端的记者欲袭事件中就可略见一斑。在这样的恶劣条件下，媒体

所能依靠的事实就十分匮乏了——一些带着主观印象（如欲袭或招拒后的愤慨）的客观事实和公检法等机

关提供的一些零碎信息。这样的信息不对称当然会误导媒体与大众，最终反而对国家与事实真相不利。可

见倘若国家机关的正常的应公开的信息不公开，其只能带来媒体与民众的误解，从而才会产生过激的情绪

化的“媒体审判”干扰司法审判乃至于对国家机关的不信任。所以笔者认为当前中国所谓“媒体审判”出

现“激情化”、“一边倒”的现象，一部分原因恰恰正可能来自于国家机关本身。 

    “媒体审判”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监督和控制法官手中的自由裁量权是很有效的。虽然我国为成文法

国家，法官手中的自由裁量权没有英国等不成文法国家的法官手中的大，但随着我国社会的进步，判例逐

渐开始成为成文法典的一个重要补充，法官手中的权也越来越大。特别是在处理新型案例（法无成规或法

律在此处模糊或有疏漏的情况下），法官就需要既对公正有所感，又能于民情有所闻，方能断出一个令人

信服又不违法理的漂亮案子。 

    在我国，目前言论自由尚未到达西方发达国家水平的国情下，与其说“媒体审判”给司法审判带来了

冲击，倒不如可能应该说更多的是“媒体审判”害怕司法审判——司法机关的在信息上可以不公开（认为

是几米），在权力上有国家强制力的后盾足以制裁媒体。甚至在一些时候，错误的司法审判也在误导着媒

体，使媒体失去了其应有的功能，成为传布假新闻的元凶或帮凶，成为众矢之的，成为国家机关的“黑

锅”。请看看，中国哪一位贪官在揭发之前是被媒体报得很臭的？没有！今年的《南方周末》曾披露过某

地民警乱开枪射杀无辜百姓，在将其塑造成为打击“持枪歹徒”的战斗英雄的形象的过程中，当地媒体就

扮演了相当积极的角色。可见，在当今中国媒体报喜多于报忧的现状下，司法审判最大的敌人恐怕还是自

己的各方面吧。 

    以上是扯了一些中国的媒体与司法的现状。但笔者感觉，从本质上看，媒体是企业，它的最终目的是

赢利，要赢利就得利用表达自由来取悦大众，从而获得广告收入与订阅收入；司法机关是国家机关，它的

最终目的是要维护其自身的权力，要维护、巩固、加强自己的权力就有平等的摆平社会事务来得到民心的

内在要求。即“媒体审判”与司法审判是民主社会反映民主的两方面：一个倾向于自由，另一个倾向于平

等。 

    自由与平等，正是现代民主社会建立以来一直困扰着人们的一对旧矛盾。当自由泛滥到了极点，就会

造成严重的社会分化，变成不平等；当平等发挥到极致，又会抑制了社会的活力，侵犯到个人的人权与自

由。 

    “媒体审判”与司法审判在社会中的关系也当如此：当“媒体审判”出现了“激情化”、“一边倒”

时，就会背离人民的立法精神，干扰司法审判的公正、平等；当司法审判“两耳不闻窗外事”一一只凭自

己所谓的公正、平等断案时，往往又会背离民意，甚至对“媒体审判”的自由、民主进行压制。 

    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其经济发展的原则常常在自由与平等之间来回运动：当自由主义造成了大萧

条，国家垄断主义就迅速抢占了自由主义的地位；当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平等过多的抑制了经济增长的活

力后，自由主义又有所抬头。如此循环往复，在运动中相对地保持着一种平衡。“媒体审判”与司法审判

基本上也是通过与经济同步发展来表现着这种平衡。 

    我国虽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其经济运行其实也是没有摆脱“自由——平等”这个圈：如果说在计

划经济年代的我们在追求平等；那么改革开放即是在逐步地走向自由；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自由化严

重，中央就采取了措施进行抑制；然后继续自由；直到近年贫富差距问题严重起来，中央提出了“和谐”

的观点，要加以平衡。 

    显而易见，计划经济时代“媒体审判”的自由平等是不可能得以实现的，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

“四项基本原则”也是一种维护一定社会势力平衡的对“媒体审判”自由民主的限制，目前司法界的一些

让司法审判避免媒体干扰的呼吁更是一种很明显的对公正平等的追求。相反亦然。 

    笔者感到将来会有一种趋势，即“自由——平等”以及其衍生的“媒体审判”与司法审判这些个的矛

盾转换速度将加快，最后甚至有可能快到觉察不出，成为一种常态。一个良好的社会就应当是这样的一个

平衡体。虽然从马克思哲学的角度讲，“媒体审判”与司法审判之间的矛盾与平衡要有经济来决定。可是

笔者作为一个法律人认为我们应当从自己的方面积极地去推动这个平衡，毕竟上层建筑不可能对下层的经

济结构毫无影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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